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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衛生局112年7月 FDA產品後市場監測計畫抽驗之檢驗報告書 
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1年11月10日 FDA戰字第1113100273號函辦理 抽驗日期 112.6/30~7/12 

檢驗項目 農藥殘留 

檢驗方法:  

依據衛生福利部111年8月17日衛授食字第1111901537號公告修正「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－多重殘留分析方法(五)」、衛生福利部107年11月30日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

公告修正「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－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(二)」。 

檢體 

編號 
檢體名稱 抽驗廠商 來源廠商 結果判定(法規標準) 

1 百香果 新竹縣農會農民直銷站/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23號 農友 劉0君 與規定相符 

2 長豆 新竹縣農會農民直銷站/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23號 農友 劉0君 與規定相符 

3 火龍果（紅肉） 新竹縣農會農民直銷站/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23號 農友 官0智 與規定相符 

4 韭菜花 新埔鎮農會供銷部/新埔鎮楊新路一段322號 農友 吳0銨 與規定相符 

5 有機黑糯糙米 新埔鎮農會供銷部/新埔鎮楊新路一段322號 田野仕夢想農業園/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玉屏巷15-1號 與規定相符 

6 長豆 新埔鎮農會供銷部/新埔鎮楊新路一段322號 農友 陳0 與規定相符 

7 長豆 新埔鎮農會供銷部/新埔鎮楊新路一段322號 農友 張0忠 與規定相符 

8 有機富士蘋果 柑仔店竹北科大店/竹北市科大一路91號 鑫三崧貿易股份有限公司/新北市中和區橋安街35號2F 與規定相符 

9 鮮切台灣無毒芋頭 柑仔店竹北科大店/竹北市科大一路91號 羽田生物農業股份有限公司/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一段50號 與規定相符 

10 紅莧菜 柑仔店竹北科大店/竹北市科大一路91號 農友 曾0銀 與規定相符 

11 青蔥 有之和牛-竹北享平方店/竹北市自強南路36號2樓 駿美生鮮實業有限公司/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三段159巷153號 賽氟滅 Thifuzamide 0.07(不得檢出) 

12 白苦瓜 有之和牛-竹北享平方店/竹北市自強南路36號2樓 駿美生鮮實業有限公司/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三段159巷153號 與規定相符 

13 青苦瓜 有之和牛-竹北享平方店/竹北市自強南路36號2樓 駿美生鮮實業有限公司/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三段159巷153號 與規定相符 

14 青江菜 有之和牛-竹北享平方店/竹北市自強南路36號2樓 駿美生鮮實業有限公司/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三段159巷153號 與規定相符 

15 玉井愛文芒果 全聯竹北縣政分公司/竹北市縣政二路189號 即鮮果物有限公司/台南市後壁區嘉苳里下茄苳124-10號1F 與規定相符 

16 青江菜 萊爾富超商竹北水岸店/竹北市興隆路三段357號 菜霸子股份有限公司/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7號23樓之2 與規定相符 

17 紅蘿蔔 萊爾富超商竹北水岸店/竹北市興隆路三段357號 菜霸子股份有限公司/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7號23樓之2 與規定相符 

18 進口洋蔥 萊爾富超商竹北水岸店/竹北市興隆路三段357號 菜霸子股份有限公司/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7號23樓之2 與規定相符 

檢驗項目 動物用藥 

檢體 

編號 
檢體名稱 抽驗廠商 來源廠商 結果判定(法規標準) 

1 台灣豬梅花 新埔鎮農會供銷部/新埔鎮楊新路一段322號 戴0強/新竹市關東路23巷1之1號22攤位 與規定相符 

2 絞肉 新埔鎮農會供銷部/新埔鎮楊新路一段322號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/台南市東區生產路68號 與規定相符 

3 五花火鍋肉片 新竹縣農會農民直銷站/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23號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/台南市東區生產路68號 與規定相符 

4 腰內肉 新竹縣農會農民直銷站/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23號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/台南市東區生產路68號 與規定相符 

5 虱目魚里肌肉 新埔鎮農會供銷部/新埔鎮楊新路一段322號 
高雄市茄萣區農會農漁產品加工廠/高雄市茄萣區崎漏里民權

路68-1號 
與規定相符 

6 去刺虱目魚肚 XL 新埔鎮農會供銷部/新埔鎮楊新路一段322號 
高雄市茄萣區農會農漁產品加工廠/高雄市茄萣區崎漏里民權

路68-1號 
與規定相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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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驗項目 動物用藥 

檢體 

編號 
檢體名稱 抽驗廠商 來源廠商 結果判定(法規標準) 

7 四方鮮乳低指鮮乳 柑仔店竹北科大店/竹北市科大一路91號 四方乳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/苗栗縣竹南鎮大厝里9鄰59-13號 與規定相符 

8 小腸 柑仔店福興店/竹北市福興東路二段159號 金農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/南投縣名間鄉仁和村彰南路256-1號 與規定相符 

備註：  
1. 本報告書僅對該批送驗檢體負責。 
2. 本報告書不得作為宣傳廣告、商業推銷之用。 
3. 本報告書不符法規標準規定之產品，已移至該產品來源廠商之當地衛生局，做後續釐清。        

 


